
 

 １ 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二 ０ 三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二 年 二 月 十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
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
 

參 、 主 席 ： 曾 校 長 憲 政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 

肆 、 出 席 ： 如 簽 到 簿 

 

伍 、 宣 讀 九 二 ０ 二 次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
裁 示 ： 紀 錄 確 定 。   

   

陸 、 報 告 事 項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教 務 處 

一 、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學 生 註 冊 及 正 式 上 課 時 間 為 二 月 二 十 日 。 

二 、 九 十 二 學 年 度 碩 士 班 通 訊 報 名 日 期 為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三 月 三 日 止 。 

三 、 教 育 部 函 請 本 校 自 行 派 承 辦 國 際 學 術 交 流 之 人 員 參 加 第 五 十 五 屆 美 國 國 際 教 育 者 協 會 ︵NAFSA ︶ 年 會 ， 本 年 會 預

定 於 本 ︵ 九 十 二 ︶ 年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三 十 日 在 美 國 猶 他 州 鹽 湖 城 舉 行 ， 並 請 本 校 寄 送 英 文 版 簡 介 十 冊 至 駐 舊 金

山 台 北 經 濟 文 化 辦 事 處 文 化 組 ， 以 供 該 年 會 展 示 我 國 高 等 教 育 之 用 。 

 



 

 ２  

裁 示 ： 一 、 第 三 點 請 各 主 管 考 量 是 否 要 推 薦 人 員 參 加 。 

      二 、 學 校 簡 介 修 訂 請 秘 書 室 、 教 務 處 儘 速 辦 理 。 

 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

一 、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部 務 會 議 預 計 於 三 月 三 日 召 開 ， 會 中 將 審 查 九 十 二 學 年 度 各 類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學 分 班 開 班 計 畫 ， 各

系 所 如 願 開 設 各 類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學 分 班 ， 請 於 二 月 十 四 日 前 將 開 班 計 畫 表 送 至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彙 整 。 

二 、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預 計 於 二 月 二 十 日 開 學 正 式 上 課 ， 感 謝 各 系 所 老 師 協 助 開 設 各 類 課 程 ， 各

班 均 已 完 成 第 一 階 段 電 腦 選 課 ， 二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十 六 日 辦 理 加 退 選 作 業 。 

三 、 本 校 接 受 桃 園 縣 政 府 委 辦 ﹁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進 修 英 語 教 學 二 十 學 分 班 ﹂ 第 二 梯 次 ， 於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正 式 上 課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人 事 室 

一 、 本 校 代 理 、 新 任 校 長 交 接 典 禮 於 一 月 三 十 日 ︵ 星 期 四 ︶ 上 午 辦 理 完 成 ， 感 謝 各 單 位 同 仁 的 協 助 。 

二 、 本 ︵ 十 ︶ 日 上 午 於 美 教 系 所 ﹁ 竹 師 藝 術 空 間 ﹂ 辦 理 新 春 團 拜 暨 教 職 員 同 仁 慶 生 會 ， 感 謝 相 關 單 位 同 仁 的 協 助 。 

 

裁 示 ： 一 月 三 十 日 交 接 典 禮 謝 謝 所 有 參 與 同 仁 之 辛 勞 。 

 

報 告 四 報 告 單 位 ： 秘 書 室 

一 、 依 教 育 部 台 文 ︵ 三 ︶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０ ０ 三 二 七 六 號 函 示 ， 第 五 十 五 屆 美 國 國 際 教 育 者 協 會 ︵Association of 



 

 ３  

International Education ︶ 年 會 將 於 九 十 二 年 五 月 廿 五 日 至 三 十 日 在 美 國 猶 他 州 鹽 湖 城 舉 行 。 請 各 單 位 推 薦 有 興 趣

且 英 語 表 達 能 力 優 良 者 名 單 予 校 長 ， 作 為 指 派 人 員 之 參 考 。 
二 、 本 校 各 單 位 九 十 二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進 度 彙 總 表 請 參 閱 附 件 一 。 

 

裁 示 ：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如 需 增 列 、 調 整 ， 請 將 相 關 資 料 送 秘 書 室 彙 整 。 

  

柒 、 提 案 事 項 

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： 美 教 系 所 

案 由 ： 建 請 准 予 前 來 竹 師 藝 術 空 間 參 觀 展 覽 觀 眾 之 車 輛 進 入 校 內 停 車 。 

說 明 ： 一 、 准 許 觀 眾 開 車 進 入 校 內 ， 將 使 觀 眾 免 於 校 外 停 車 不 便 之 苦 ， 且 有 助 於 藝 術 空 間 展 演 活 動 之 宣 傳 與 推 廣 。 

 二 、 本 案 如 獲 通 過 ， 請 准 予 在 每 一 檔 期 之 邀 請 卡 上 註 明 ﹁ 憑 邀 請 卡 可 進 入 校 內 停 車 ﹂ 。 

 

決 議 ： 請 總 務 長 召 開 相 關 單 位 人 員 研 討 處 理 下 列 事 項 ： 

一 、 增 加 停 車 空 間 。 

二 、 修 訂 停 車 管 理 辦 法 。 

三 、 訓 練 及 改 善 警 衛 執 勤 態 度 。 ︵ 並 請 學 輔 中 心 劉 主 任 協 助 擬 訂 各 單 位 人 員 接 聽 電 話 之 應 答 內 容 ， 人 員 訓 練

事 宜 則 請 人 事 室 辦 理 ︶ 。 

 

捌 、 臨 時 動 議 



 

 ４  

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： 體 育 系 

案 由 ： 建 議 由 學 校 統 一 製 作 二 級 主 管 以 上 人 員 之 名 片 ， 請 討 論 。 

 

決 議 ： 請 美 勞 系 協 助 設 計 本 校 CIS 系 統 ， 並 請 秘 書 室 調 查 需 求 辦 理 。 

 

玖 、 散 會  


